
113學年度臺北市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

減班超額教師遷調及介聘作業說明 
 

  為辦理本局所屬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 113學年度減班超額教師遷調

及介聘作業，請各校務依下列說明事項及作業日程表所訂時程完成各項作業： 

一、核實查填超缺額調查表：各校於 113年 1月 15日（星期一）中午 12時前

免備文逕送本局人事室第 2股彙辦。各校不得匿缺，如經查獲有匿缺情

事，將減列該職缺當年度預算員額不得用人，並作為核計次年度預算員額

之參考。 

二、缺額資料公告及更正： 

（一）本局彙整各校缺額資料後，將於 113年 2月 19日（星期一）下班前寄

預估缺額表(暫訂版)至公務信箱，請自行下載作為辦理本案教師遷調

作業參考。 

（二）屆時如有公告之缺額與各校實際缺額數不符情形，請務必於同年 2 月

21日（星期三）下午 4時前重新填報缺額調查表核章，正本交換或掃

描逕送本局人事室，或親至本局人事室核章更正，並以電話確認更

正，如未檢視致開列缺額錯誤學校，本局將檢討相關人員疏失責任。 

（三）前開缺額本局將評估部分調整開列為巡迴教師分聘缺額，爰實際介聘

缺額以 113 年 3月 6日（星期三）作業現場公告之缺額為準，並請確

實轉達減班超額教師知悉。 

三、有超額教師於編制內缺額因類科或領域無法調整容納之減班學校，請填寫

「減班超額教師遷調名冊」及按減班超額教師所具資格填列「減班超額教

師遷調積分計算表」，並於 113年 2月 22日（星期四）中午 12時前免備文

逕送本局人事室第 2股彙辦（國中：李孟璇科員，國小及幼兒園：溫于嫻

科員），無則免送。 

四、學校有減班超額教師或視同超額教師（以下統稱超額教師）於辦理減班超

額遷調及介聘作業時應注意下列事項： 

（一）須依「臺北市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減班超額教師遷調及介聘

處理原則」（以下簡稱處理原則），由學校教評會秉權責檢討應調出之

教師，且學校應負責確實審查填報教師遷調名冊、積分表確保無誤，

及審查調出教師確無教師法第 30條各款不得申請介聘情事，如經達成

遷調學校教評會因前述原因或作業瑕疵審查不通過退回原服務學校

時，原服務學校須自行負責。 

（二）超額教師之積分： 

１、 學校應查驗有關證件後始得採計積分，如有不實或未附證件即予計

分情事，一經查覺，除應依規定追究申請人及相關審核人員行政責



任外，並應負偽造公文書之刑事責任。 

２、 相關證件請由學校審核影印留存，毋庸送局，積分請依減班超額教

師遷調積分計算審核原則確實審核計算。 

３、 往年本局辦理教師介聘作業，迭接獲反映，學校計算超額教師積分

有不實情事，例如辦理虛偽戶籍遷徙取消支領交通費、實際未與長

輩同住無照護家屬事實等投機取巧或虛偽不實方式，致使積分計算

失真而生不公平之爭議。爰重申學校對於教師填列「生活機能條

件」項目應確實進行事實認定後，始得核計積分，以維作業公平。 

４、 如超額教師積分相同時，依處理原則第 4點規定選填順序如下：

（一）學校轉型（二）生源減少（三）新設學校（四）學區調整

（五）課程調整（六）專業條件總分高低（七）基本條件總分高低

（八）到職先後。爰各校於填寫減班超額教師遷調名冊時，各欄位

均應確實填寫，並勾選減班教師遷調原因。 

（三）國小超額教師應具備選填職缺之資格或專長： 

１、 普通班超額教師選填英語教師職缺，應具教育部函規定擔任國小英

語教學教師所具備專長，或已依規定取得加註英語專長教師證書。 

２、 普通班超額教師選填專（兼）任輔導教師職缺，應依學生輔導法施

行細則及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公立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置

輔導教師實施要點規定，具備擔任國小專（兼）任輔導教師之資

格。 

３、 倘教師資料填報不實，致選填專長科別後遷調學校教評會審查不通

過，屆時超額教師之原服務學校須自行負責。 

（四）特殊學校減班超額教師，如欲選填一般學校缺額，應以特教類科為

限；一般學校倘有特教類科之減班超額教師，欲選填特殊學校缺額，

亦應考量各特殊學校所需具備之專長。 

五、超額教師選填結果：於 113年 3月 7日（星期四）中午 12時前公告本局網

站人事室第 2股網頁【本局網頁/科室業務/人事室/第二（任免、敘薪）

股】項下，並請注意下列事項： 

（一）請開列缺額學校自行上網檢視選填結果。 

（二）達成遷調學校應於 113年 3月 8日（星期五）中午 12 時前召開教評會

審查，請各校預留會議時間，屆時並提前通知選填遷調教師確切開會

時間。 

（三）遷調教師應持本局發給之減班超額教師遷調通知、個人學經歷證件及

教師證書影本，至達成遷調學校接受教評會審查，當日原服務學校一

律給予各該教師 4小時公假（公付派代），未參加教評會審查者，由超

額教師自行負責，不得異議。 

（四）達成遷調學校如發現遷調教師有教師法第 30條各款不得申請介聘情

事，其聘任得不予通過，並請將審查結果彙整表於 113年 3月 8日



（星期五）下午 3時前先行將奉核後彙整表掃描檔逕傳本局人事室第

2股承辦人電子信箱彙辦（國中-李孟璇：ht4325@gov.taipei；國小

及幼兒園-溫于嫻：w65998@gov.taipei）。 

六、其他有關減班超額遷調及介聘作業提醒事項，將以公務信箱傳送各校知

悉，請確認貴校電子郵件信箱功能正常運作，以免漏收重要訊息。 


